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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怀化市加快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怀政办发〔2025〕8号

HHCR-2025-01002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中央、省在怀各单位：

《怀化市加快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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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加快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

为提升怀化文化旅游产业品质，扩大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积极构建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新格局，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政策措

施。

一、旅游提质奖励

（一）等级景区创建。对初次获评的国家 5A、4A 级旅游景区（市财政投资建

设的除外）分别一次性给予 500万元、50万元的奖励。对升级的旅游景区给予补差

奖励。

（二）旅游度假区创建。对初次获评的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市财政投资

建设的除外）分别一次性给予 200万元、50万元的奖励。对升级的旅游度假区给予

补差奖励。

（三）星级饭店创建。对初次获评的五星级、四星级旅游饭店分别一次性给予

500万元、50万元的奖励。对升级的旅游饭店给予补差奖励。

（四）星级旅行社创建。对初次获评的省五星级、四星级旅行社分别一次性给

予 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对升级的星级旅行社给予补差奖励。

（五）旅游休闲街区创建。对初次获评的国家级、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分别一次

性给予 30万元、20万元的奖励。对升级的旅游休闲街区给予补差奖励。

（六）星级民宿创建。对初次获评的国家级甲级、国家级乙级或省五星级民宿

分别一次性给予 20万元、5万元的奖励。

（七）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对初次获评的国家级、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分别一次性给予 30万元、10万元的奖励。

（八）文旅消费集聚区创建。对初次获评的国家级、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分别一次性给予 30万元、20万元的奖励。

（九）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创建。对初次获评的 5C、4C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分别

一次性给予 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

（十）森林康养基地创建。对初次获评的省级森林康养基地一次性给予 10万元

的奖励。

（十一）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创建。对初次获评的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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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分别一次性给予 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

二、优秀旅游人才奖励

（一）与旅行社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导游证挂靠怀化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的导游

人员，在怀化市从事导游服务，获得国家级旅游业务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分别

一次性奖励 2万元、1万元、0.5万元；获得省级旅游业务大赛一、二等奖的，分别

一次性奖励 0.5万元、0.3万元。

（二）与旅行社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导游证挂靠怀化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的中高

级导游员，在怀化市从事导游服务满 1年且考核合格，无违法违规行为，当年在本

地带团数量不少于 80个的，每人每年奖励 0.5万元。

（三）与旅行社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导游证挂靠怀化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的导游

人员，在怀化市从事导游服务满 1年且考核合格，无违法违规行为，取得高级、中

级导游证的，分别一次性奖励 0.5万元、0.3万元。

（四）本市星级饭店员工获得全国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的，

分别一次性奖励 2万元、1万元、0.5万元；获得省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大赛一、二

等奖的，分别一次性奖励 0.5万元、0.3万元。

三、旅游商品开发奖励

经怀化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组织，在国家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的旅游商品

大赛中获得金、银、铜奖的单位或个人，分别一次性奖励 3万元、2万元、1万元；

经怀化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组织，在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的旅游商品大赛中

获得金、银、铜奖的单位或个人，分别一次性奖励 1万元、0.5万元、0.3万元。

四、附则

（一）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怀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怀化市促进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怀政发〔2021〕
5号）、《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化市支持五星级旅游饭店建设意见〉

的通知》（怀政办发〔2021〕18号）同时废止。

（二）以上奖励资金由市本级财政负担，奖励申报审批程序由怀化市文化旅游

广电体育局会同怀化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三）同一事项涉及多项市级现行奖补政策的，按本措施执行，不重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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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溆浦县山背花瑶梯田景区
观光索道票价的通知（试行）

怀发改价规〔2025〕9号

HHCR-2025-02005

溆浦县发展改革局:
你局《关于核定溆浦县山背花瑶梯田景区观光索道运营票价标准的请示》（溆发

改报〔2025〕15号）及相关资料收悉。根据《湖南省定价目录》（湘发改价调规〔2023〕
125号）、《湖南省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发改价费规〔2024〕
165号）有关规定，经成本调查、集体审议，报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溆浦县山背花

瑶梯田景区观光索道票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索道单程票价：128元/人·次；索道往返票价：248元/人·次。

二、半价优惠条件：14周岁（含）－18周岁（不含）未成年人、60周岁（含）

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三属”（烈士、因公牺牲军人、

病故军人的遗属）、残疾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

生凭有效证件实行半价优惠。

三、免票条件：14周岁以下儿童。

四、其他优惠按湘发改价费规〔2024〕165号文件执行。

五、景区交通运输服务应由游客自行选择，不得与其他收费项目强行捆绑销售；

不得在出售索道票价同时代收保险费，应向自愿购买保险的游客设立单独收费窗口。

六、你局应做好收费政策宣传工作，将收费项目、服务内容、优惠政策、12345
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等在景区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并自觉接受游客和相关部门的监督

检查。

七、本通知自下文之日起执行，试行期 2年，试行价格期满前，价格主管部门

根据景区试行情况，履行听证等程序，制定正式价格。执行期间，国家及省、市有

新规的，从其规定。

怀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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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人民政府
关于张进同志任职的通知

怀政人〔2025〕9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

张进同志任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怀化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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